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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门票诈骗代购门票诈骗
歌迷网站管理人卷走粉丝买票钱歌迷网站管理人卷走粉丝买票钱

“我被拉黑了。你收到票了吗？”
“没有，我也被拉黑了！”“咱们是不是被
骗了……”

在某男团组合的粉丝群里，不少
人因为一场演唱会门票“热议”起
来。这一男团组合要在北京举行演唱
会，可一票难求，很多粉丝托关系，
加价找相熟的“黄牛”金某购票，却
始终没收到门票，还被金某拉黑。这
些粉丝报警后告诉民警，他们支付的
票价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一些人
压根就没收到票，一些人收到的是上
海演唱会的门票，和金某沟通却被其
拉黑。很快，金某被民警抓获。

金某交代，他原是男团歌迷网站管
理人，认识了不少粉丝，帮着这些人代购
演唱会、见面会门票。一来二去，很多人
都把他当作“黄牛”，加价找他购票。

金某酷爱炒股，但亏损越来越多，
眼看没有钱填上这个窟窿，便动起了歪
心思。他通过歌迷网站发布消息，称可
以代买男团在上海、北京的演唱会门票
及纪念品，要求有意购买的歌迷向其指
定账户汇款。

“我打算先筹集一笔钱，一旦股市
好转，就立刻把钱抽出来买票。”金某辩
称自己没有诈骗的故意。

然而，检察官办案时核实，金某在
收到粉丝的汇款后，并没有对购票者的
汇款情况进行任何财务记录，也没有对
购票者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进行确
认，反而挪用其中的数十万元用于个人
炒股。在炒股亏损的情况下，金某被迫
低价抛售股票，同时又挪用北京演唱会
的购票款购买了上海演唱会的门票，想
糊弄过关。此后，在没有购买北京演唱
会任何门票的情况下，金某采取解散聊
天群、关闭网站、拉黑个人等方式，逐步
与购票歌迷断绝联系。

经检方统计，金某的上述行为造成
255 名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 42 万余
元。金某被抓获后，其家属替其退赔了
1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金某构成诈骗罪。
虽然其有购买上海演唱会门票、并给部
分订票歌迷邮寄门票的行为，但金某在
收到巨额购票款之后，并没有履行订票
承诺，而是将巨额款项投入股市，为个
人炒股牟利。在炒股亏损的情况下，金
某不仅没有悬崖勒马，反而继续谎称为
歌迷订购北京演唱会门票，由此套取3
万余元的订票款后，再用于购买上海演
唱会门票。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是诈骗罪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

另外，本案所有被害人均是通过网
络与金某建立联系，除此之外并不了解
其任何个人信息。金某假借购票为名
中饱私囊，并在无法兑现承诺之后解散
聊天群，关闭网站，断绝了与被害人唯
一的沟通渠道，恶意侵占他人钱财的主
观故意明显，应当对其造成的全部危害
后果承担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处金
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罚金20000元。

提醒
正规渠道购票 护好个人信息

当前不少歌迷找他人代购演唱会
门票，“黄牛”低价高卖、一票多卖、虚假
卖票事件频发。

法官提醒，消费者应选择官方渠道
或正规平台购票，购票过程中注意核实
票务信息，避免向陌生人转账付款，同
时要妥善保护个人信息。如果与“黄
牛”发生交易，务必保留好聊天记录、转

账记录、票务信息等证据。

租赁担保诈骗租赁担保诈骗
志趣相投的志趣相投的““饭圈饭圈””闺蜜竟是骗子闺蜜竟是骗子

由于有共同的偶像，粉丝之间往往
因为存在共同话题、志趣相投，特别容
易成为好友。不法分子便瞅准机会浑
水摸鱼。小丽就陷入了这种骗局。

小丽是某位歌星的“铁粉”，为了能
更好地给偶像加油，她加入了该歌星的
粉丝应援团，并和其中一个自称小楠的
女孩成了闺蜜。小楠经常和小丽分享一
些她在机场、演唱会、签售会的跟拍私
图、视频，并展示一些签名的纪念品。小
丽对小楠“资深粉丝”的人设深信不疑。

一天，小楠告诉小丽，最近偶像要
开巡回演唱会，她想全程跟拍，但自己
的设备不行，想再租一套更高级的拍摄
设备。“你能不能帮我担保一下？”小丽
虽有犹豫，但考虑到小楠是为了跟拍偶
像，两个人关系又非常亲密，最终答应
以自己的积分担保租赁了一套设备。

然而，小丽没有等到小楠发来的独
家视频，却只等来了租赁公司发来的催
收信息，要求其归还拍摄设备。小丽赶
紧询问小楠，小楠先以各种理由推脱，
最后干脆玩起了失踪。

因设备到期未还，小丽最终被出租
方扣除了10000元。小丽在粉丝群里说
了自己被骗的经历，没想到不少人和自
己有着同样的遭遇。随后，被害人向公
安机关报案。

经查，“小楠”真名李某，在网上搜
罗各种明星的周边、照片、视频等，化名
混入粉丝群，在最短时间内和其他人混
熟，然后打着租赁设备的名义骗钱。租
来的设备都被其折价变卖，所得赃款10
万余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多人财
物，数额巨大，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

提醒
轻信“大粉”危险 捂好钱包要紧

粉丝群、后援会……是各种饭圈诈
骗的线上高发地。法官介绍，不法分子
可能通过伪造身份，冒充明星资深粉丝
或内部人员，利用粉丝的信任进行诈
骗。法官提醒，粉丝在追星时，要高度
警惕虚假信息，增强法律意识，不要与
陌生人进行交易或者向其提供财产信
息，避免成为不法分子的诈骗目标。

限定周边诈骗限定周边诈骗
演唱会退场时买的演唱会退场时买的““限量限量””光盘是假货光盘是假货

看着舞台上的偶像缓缓退场，听了
一整场演唱会的张帅意犹未尽。当他
顺着通道准备离开场馆时，发现门口内
侧排起了长队。

“这是干吗呢？”张帅询问得知，这
是从演唱会尾声便开始售卖的演唱会

“限定周边”，有音像制品、签名海报
等。见销售人员都身穿工作服，胸前还
挂着工作证，张帅觉得不会有假。当被
告知所售商品都是限量版时，虽然价格
不菲，但出于对偶像的支持，张帅也加
入了排队的行列，最终购入了1000元左
右的商品。可当他在网上展示“战利
品”时，却被他人告知是假货。张帅多
次找人核实，最终确认其购买的音像制
品等均是假冒、盗版商品。张帅觉得自
己被骗是主办方等组织者的责任，遂起
诉至法院，要求退票并赔偿损失。

庭审中，演唱会主办单位辩称，本
次演唱会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张帅已
经观看了演唱会，要求返还门票的请求
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张帅所说的现场
购买光盘一事，主办单位称，并未在现
场安排工作人员销售光盘。工作人员
只在后台工作，不在场地出现；即使张
帅在现场购买，也并非主办单位的工作
人员销售。张帅与他人之间的买卖行
为与主办单位无关。

安保单位也认为，张帅买到假冒伪
劣光盘的事情与安保无关，不同意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张帅提交的售卖人
员照片、光盘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其系
在本次演唱会现场购买，也无法直接证
明售卖人员当时如何向张帅宣传该光
盘。即使通过各项证据相佐证可以推
定张帅在演唱会现场购买到了非本次
演唱会现场录像的视频，张帅财产受到
损害，但该损害是由第三人行为介入导
致，张帅不能证明主办单位对该现象的
发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有过错。

因此，该情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应当承担相应直接
赔偿责任和补充赔偿责任的条件。同
样，张帅要求现场安保单位承担赔偿责
任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法院最终
驳回张帅的全部诉讼请求。

提醒
不要冲动消费 留好交易凭证

法官指出，张帅遇到的这种线下演
唱会骗局比较少见，但是迷惑性极强，
特别是在临近演唱会尾声、观众退场的
时候，环境比较嘈杂、观众情绪又很亢
奋，听到“限量”“限定”这种宣传语，很
容易冲动消费，从而上当受骗。

法官提醒，演唱会现场购买纪念品
等商品时，要认准商家的经营资质，确
认所购物品的性质、状态、说明等，同时
保留好所购商品实物、交易凭证和支付
记录等，这些证据对于后续维权至关重
要。一旦发现被骗，应立即向现场安保
人员反映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文中
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追星处处藏陷阱 警惕三类诈骗案
载有个人信息的保险单通过搜索引擎可直接点开下

载，个人信息泄露，谁来担责？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审结了一起个人信
息保护纠纷案件。

保单被公开，她起诉三家公司
2019年，高女士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的介绍下，购

买了一保险公司推出的保险产品。当时，高女士在保险
经纪公司提供的网页上填写并提交了投保信息后，收到
了保险单下载链接。运营该投保网站的是一家技术公
司，技术公司为投保人提供信息平台服务，如提供网络
接入、信息传输、保单下载等。

三年后，高女士偶然在互联网上输入投保使用的手
机号，搜索出 一 条 网 站 链 接 ， 链 接 显 示 ：“ 保 险 计
划”。链接没有任何加密措施，点开链接，高女士的保
单信息一目了然，包括姓名、证件号、出生日期、职
业等。高女士认为，保险单的公开造成了自己的个人
信息泄露。被泄露的手机号曾长期收到保险推销广告
让她不堪其扰，且保单上显示的职业信息也可能影响
高女士工作的开展。发现这一情况后，高女士向保险
监管机构进行投诉。接到投诉后，该网站对高女士的
个人信息做了技术处理，一个月后已无法再通过手机
号搜索到该保单。

而后，高女士以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技术公
司泄露其个人信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家公司清除
互联网上披露的个人隐私信息，共同赔偿6万元。一审法
院认为，依据在案证据难以认定三家公司侵犯了高女士
的隐私权，鉴于高女士已确认再次搜索已看不到相关信
息，遂驳回了高女士诉请。高女士不服，上诉至上海一
中院。

二审法院：不涉及隐私
二审中，三家公司均认可输入高女士手机号可检索

到案涉保单并下载这一事实。接到高女士投诉后，技术
公司第一时间更换了案涉保单的下载地址，阻断了搜索
引擎的爬取，未实施泄露行为。上海一中院认为，手机
号本身是一种具有积极利用属性的个人信息，可能掌握
该信息的亦是不特定对象，高女士的个人信息可通过搜
索引擎等公开渠道被不特定对象检索获得，本案已构成
信息泄露。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四点：
争议焦点一，案涉信息是否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

畴。本案中，案涉保险单所载明的手机号、身份证号
码、职业等信息具有积极利用的属性，一般情况下可适
用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交场合，用于个人身份的识别
和社会交往。因此，高女士主张被泄露的信息，难以界
定为隐私权保护范畴。鉴于审理中高女士多次提及个人
信息相关权益，并为此举证辩论，且高女士个人信息泄
露事实发生或持续至《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后。在高
女士依法享有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下，具体保护规则可
适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

争议焦点二，高女士提起本案诉讼是否需要履行前
置程序。本案中，高女士提起本案诉讼是为明确责任承
担主体，并主张损害赔偿，已不再局限于《个人信息保
护法》的个人信息权利请求权，不再受制于“个人信息
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这一前置条件。因
此，高女士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责任方承担侵权责
任。

争议焦点三，案涉信息泄露的责任承担。保险公司
对高女士个人信息的收集及提供具有合理目的，是与订
立保险合同的目的直接相关，且与合作方即保险经纪公
司曾约定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要求，未有不当行为。
因此保险公司在案涉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不存在侵权行
为。

技术公司是高女士个人信息的直接收集者与处理
者，且依据高女士提交的截图可见，泄露网址链接指向
技术公司运营的投保网站，被高女士投诉后也是技术公
司变更了保险单链接，技术公司应就上诉人高女士案涉
信息泄露承担侵权责任。

保险经纪公司引导有投保需求的客户在投保网站上
填写信息并下单，与技术公司对于高女士个人信息的收
集及使用、传输等具有共同目的，对其间涉及的个人信
息处理方式亦属共同决定。因此保险经纪公司应就高女
士案涉信息泄露承担连带责任。

争议焦点四，高女士损害后果的认定。本案中，高
女士个人信息已被泄露，存在为不特定第三人获取的风
险，该风险本身即为高女士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此
外，因被泄露的个人信息中包含敏感个人信息，使其内
心产生焦虑，可视为高女士的损害后果。

综合本案，并为切实强化个人信息处理者对用户个
人信息保护的考虑，上海一中院判决技术公司赔偿高女
士10000元，保险经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文中人物
均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网购保险信息遭泄露网购保险信息遭泄露
谁来担责谁来担责？？

临近年底，各种晚会、演唱会、见面会纷至沓来，不少追星的“粉丝”为自
己的偶像狂热。然而“粉丝经济”被商家重视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盯上，针
对“饭圈”的诈骗案层出不穷。北京海淀法院梳理发现，有三类诈骗案较为典
型，提醒大家理性追星，避免上当受骗。


